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108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劃

108年10月29日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通過
壹、依據：

一、教育部「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」
二、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暨觀摩研習實施計畫
貳、目標：

一、確保學生上下學之安全。本校學生上下學的主要方式是走路及搭乘汽機車，因此首要目標是提升學生對於「行的安全」的重視，以及「協助駕駛注意行車安全」的認識。
二、貫徹交通安全教育政策，培養學生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之習慣，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。提升學生交通安全素養。
參、實施： 
一、對象：
   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、學生、學生家長。

二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設立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，訂定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劃。

(二)利用導師會議加強宣導協助推行交通安全教育。

(三)利用朝會活動及課程，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的觀念。
(四)設置交通安全專欄，並於校園內佈置交通標誌及標語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。
(五)實施交通安全常識測驗，貫徹知法守法的教育工作。
(六)加強校園四周交通環境的改善。
(七)每年充實交通導護設備並加強保養與管理，落實全方位的交通安全工作。

(八)訂定值週人員輪值辦法，指導路隊上、下學，以維持交通秩序。
(九)成立愛心導護志工隊，維持上學及放學的交通秩序，並表揚表現良好的志工。
(十)設置家長汽車及機車接送區，以維護交通秩序。
(十一) 設置學區愛心服務站，提供學生安全協助。

肆、
督導與考核：

    一、配合教育局「交通安全教育」活動，對全學年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之成果，實施自我評鑑，以作為日後自我改進及教育局初評、複評實施之參考。

    二、各項實施內容，將定期檢討缺失改進，並作為下學年計劃擬訂之依據。

    三、對交通安全教育推行有功人員，報請校長予以敘獎。

伍、推行交通安全教育所需經費，由本校相關經費項目下支出。

陸、本計劃經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通過，陳　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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